
 

高空工作車 

1.目的：為確保高空工作車作業安全。 

2.適用範圍：本廠作業活動及維修、保養任務。 

3.作業標準 

3.1 除行駛於道路上外，應於事前依作業場所之狀況訂定包括作業方法之作業 

計畫，使作業勞工周知，並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工依計畫從事作業。  

3.2 除行駛於道路上外，為防止高空工作車之翻倒或翻落，危害勞工，應將其 

外伸撐座完全伸出，並採取防止地盤不均勻沉陷、路肩之崩塌等必要措施。  

3.3 在工作台以外之處所操作工作台時，為使操作者與工作台上之勞工間之連 

絡正確，應規定統一指揮信號，並指定人員依該信號從事指揮作業等必要 

措施。  

3.4 不得搭載勞工。但乘坐席位及工作台，不在此限。  

3.5 不得超過高空工作車之積載荷重及能力。  

3.6 不得使高空工作車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  

3.7 除工作台相對於地面作垂直上升或下降之高空工作車外，使用高空工作車 

從事作業時，勞工佩帶安全帶。  

3.8 對於高空工作車之駕駛於離開駕駛座時，應使駕駛採取下列措施。但有勞 

工在工作台從事作業或將從事作業時，不在此限：  

3.8.1 將工作台下降至最低位置。  

3.8.2 採取預防高空工作車逸走之措施，如停止原動機並確實使用制動裝置制 

動等，以保持於穩定狀態。  

3.8.3 勞工在工作台從事作業或將從事作業時，前項駕駛離開駕駛座，應使駕 

駛確實使用制動裝置制動等，以保持高空工作車於穩定狀態。  

3.9 採自行行駛或以牽引拖曳將之裝卸於貨車等方式，運送高空工作車時，如 

使用道板或利用填土等方式裝卸於車輛，為防止該高空工作車之翻倒或翻 

落等危害，應採取下列措施： 

3.9.1 裝卸時選擇於平坦堅固地點為之。   

3.9.2 使用道板時，應使用具有足夠長度、寬度及強度之道板，且應穩固固定 

該道板於適當之斜度。  

3.9.3 使用填土或臨時架台時，應確認具有足夠寬度、強度，並保持適當之斜 



 

度。  

3.10 從事高空工作車之修理、工作台之裝設或拆卸作業時，應指定專人監督該 

項作業，並執行下列事項： 

3.10.1 決定作業步驟並指揮作業。 

3.10.2 監視作業中安全支柱、安全塊之使用狀況。   

3.11 於高空工作車升起之伸臂等下方從事修理、檢點等作業時，應使從事該作 

業勞工使用安全支柱、安全塊等，以防止伸臂等之意外落下致危害勞工。 

3.12 高空工作車行駛時，除有工作台可操作行駛構造之高空工作車外，雇主不 

得使勞工搭載於該高空工作車之工作台上。但使該高空工作車行駛於平 

坦堅固之場所，並採取下列措施時，不在此限：  

3.12.1 規定一定之信號，並指定引導人員，依該信號引導高空工作車。  

3.12.2 於作業前，事先視作業時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之高度及伸臂長度等， 

規定適當之速率，並使駕駛人員依該規定速率行駛。  

3.13 高空工作車有工作台可操作行駛之構造者，於平坦堅固之場所以外之場 

所行駛時，應採取下列措施：  

3.13.1 規定一定之信號，並指定引導人員，依該信號引導高空工作車。  

3.13.2 於作業前，事先視作業時該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之高度及伸臂長度、作 

業場所之地形及地盤之狀態等，規定適當之速率，並使駕駛人員依該 

規定速率行駛。  

3.14 高空工作車之構造，應符合國家標準 14965 規定。 

3.15 須於作業前做好操作前教育訓練方可操作。另身體不適、有懼高傾向、 

飲酒或精神不濟者強烈建議不要使用高空工作車。 

3.16 高空工作車使用前應作好自動檢查及各項功能檢點，地面必須能負荷高 

空工作車之重量，高空工作車作業範圍應圍警示帶禁止人員通過或逗留 

，並清除有害物及危險物。 

3.17 操作高空工作車個人應配備安全帽、安全索、安全鞋及反光背心。 

4.使用注意事項 

4.1 任何配備於高空工作車上之安全裝置不能以任何理由移除或修改，禁止將 

高空工作車作為吊掛起重及搬運之工具，作業欄嚴禁超過之安全荷重範圍 

內。 



 

4.2 禁止為了增加平台作業欄的工作高度而在平台上增加梯子或其他物品增加 

工作高度。 

4.3 當操作高空工作車須注意機身四周視野不良或盲點所在。 

4.4 操作升降動作務必注意頭頂上方是否有障礙物或潛在危險。 

4.5 不要在充滿易燃的氣體或懸浮微粒以及其他潛在的危險的環境下使用高工 

作車。 

4.6 最後不要在狹窄的通路或起重機及其他高空作業機械運動路線上操作高空 

工作車以避免任何碰撞造成傷害。 

4.7 進行燃料補充或電瓶更換工作必須在開放通風良好遠離任何火源和無線電 

的環境下才能進行。 

4.8 高空工作車作業完成後應將車輛置放於不影響通道或其他施工之作業地點 

，電源須確實關閉，拔除鑰匙及控制箱並妥善保存。對於須充電之高空工 

作車應確實依照電工法規充電。 

5.管理 

5.1 使用(借用)高空工作車時，應填具安全許可申請(CY-G6-08-03-01)及作業 

計畫。 

5.2 新購(租)高空工作車，應通知工業安全衛生室，並於進廠開始填具相關檢 

點表。 

6.附件 

6.1 高空工作車作業計畫 

6.2 高空作業車年度安全檢查紀錄表 

6.3 高空作業車每月安全檢查紀錄表 

6.4 高空作業車每日安全檢查紀錄 



 

 

春雨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空作業車作業計畫   

年    月   日 

編

號 
工作項目 工作地點 預定開始時間 計畫結束時間 備註 

1 天車保養 
天車維修 
機械保養 
機械維修 
廠房修繕 
其他 
說明：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2 天車保養 
天車維修 
機械保養 
機械維修 
廠房修繕 
其他 
說明：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3 天車保養 
天車維修 
機械保養 
機械維修 
廠房修繕 
其他 
說明：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部門主管:               課長：                操作人員：      



 

春雨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空作業車年度安全檢查紀錄表 

設置單位：                     型式規格：                年   月   日 

序號 檢  查  項  目 
結    果 

合格 不合格 

1 壓縮壓力、閥間隙及其他原動機有無異常。   

2 
離合器、變速箱、差速齒輪、傳動軸及其他動力傳動 

裝置有無異常。 

  

3 
主動輪、從動輪、上下轉輪、履帶、輪胎、車輪軸承 

及其他走行裝置有無異常。 

  

4 
轉向器之左右回轉角度、肘節、軸、臂及其他操作裝 

置有無異常。 

  

5 制動能力、制動鼓、制動塊及其他制動裝置有無異常   

6 
伸臂、升降裝置、屈折裝置、平衡裝置、工作台及其 

他作業裝置有無異常。 

  

7 
油壓泵、油壓馬達、汽缸、安全閥及其他油壓裝置有 

無異常。 

  

8 電壓、電流及其他電氣系統有無異常。   

9 
車體、操作裝置、安全裝置、連鎖裝置、警報裝置、 

方向指示器、燈號裝置及儀表有無異常。 

  

危害因素分析: 

評估危害風險(嚴重性及可能性分析): 

評估結果改善措施: 

 

    部門主管:               課長：                檢查人員：      



 

春雨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空作業車每月安全檢查紀錄表 

設置單位：                    型式規格：                年   月   日 

序號 檢  查  項  目 
結    果 

合格 不合格 

1 工作台架是否確實固定於框架，無腐蝕損傷及裂隙。   

2 
油壓裝置是否良好(含液壓缸、液壓泵、控制閥、安全

閥、逆止閥、防爆閥、壓力表、止檔板等)。 
  

3 液壓管是否防震動無漏油。   

4 
吊臂(台車)及工作台是否標示積載荷重、製造者名稱及

年月日，使用時不得超過積載荷重。 

  

5 是否標示警語(如運轉中操作人員嚴禁擅離)。   

6 外伸撐座結構體是否無有害之裂痕、變形。   

7 使用外伸撐座是否完全伸出。   

8 起伏油壓缸是否無裂痕、變形及漏油。   

9 活塞桿是否無彎曲、裂痕及變形。   

10 操縱及控制器等作動是否良好。   

11 是否訂定作業計畫。   

12 是否有指揮監督作業勞工。   

13 是否統一指揮信號。   

14 使用者是否佩帶安全帶。   

15 其他(             )   

危害因素分析: 

評估危害風險(嚴重性及可能性分析): 

評估結果改善措施: 

 

部門主管:               課長：                檢查人員： 



 

 


